
說明： 

       一、各班前三名符合無小過處分及無單科不及格，給予獎助學金。 

       二、同時申請其他補助且獲得獎助學金，採擇優辦理減免，依序遞補。 

  三、用過免學費同學先繳費後退雜費 1025元 

 

注意事項:符合原住民、低收、重殘人士子女資格者或以前用過原住民、低收、重殘人

士子女資格者，不得再領取前三名獎助學金。 

 

 補考前學業成績未達 60分，不得領取學業成績優良獎狀。 


